
新北市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中小學游泳錦標賽競賽要點 

一、宗旨：推行全民體育，增進學生身心健康，推展游泳運動，提升基層游泳技術水準。 

二、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新北市林口區麗園國民小學。 

四、協辦單位：新北市中等學校體育促進會、新北市國民小學體育促進會、新北市體育總

會、新北市體育總會游泳委員會。 

五、競賽日期：108年 11 月 16日（星期六）。 

六、競賽地點：新北市林口區麗園國民小學市內溫水游泳池。 

七、參賽資格： 

(一)108學年度第 1學期就讀本市之公、私立中小學之在校、在籍之學生，均可以校為

單位報名參加。 

(二)參加比賽時，小學組應攜帶貼有照片及加蓋騎縫章之在學證明書備查；國中組以上

應攜帶貼有照片(加蓋騎縫章)與註冊章(108上)之學生證備查，無者以棄權論。 

(三)每單位每項報名人數不限、個人項目每人報名以 2 項為限(不含接力)，接力項目

每隊、每組、每項以報名 1隊為限，不得降級、越級組隊，各項比賽均採計時決

賽。 

八、競賽分組： 

(一)小學組： 

1. 低年級男生組。             4.中年級女生組。 

2. 低年級女生組。             5.高年級男生組。 

3. 中年級男生組。             6.高年級女生組。 

(二)國中組： 

1. 國中男子組。 

2. 國中女子組。 

(三)高中組： 

1. 高中男子組。 

2. 高中女子組。 

九、競賽項目： 

(一)小學低年級組、中年級組： 

自由式 25公尺、50公尺 

仰式 25公尺、50公尺 

蛙式 25公尺、50公尺 

蝶式 25公尺、50公尺 

混合式 100公尺 

接力 
4*25 公尺自由式接力、4*25 公尺混合式接力、2 男 2 女混合 4*25 公尺

自由式接力、2男 2女混合 100公尺混合式接力 



 

 

(二)小學高年級組、國中組、高中組（得視參賽人數合併組比賽，分組計算成績）： 

自由式 50公尺、100公尺 

仰式 50公尺、100公尺 

蛙式 50公尺、100公尺 

蝶式 50公尺、100公尺 

混合式 100公尺 

接力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4*50 公尺混合式接力、2 男 2 女混合 4*50 公尺

自由式接力、2男 2女混合 200公尺混合式接力 

十、註冊： 

(一)註冊日期：即日起至 108年 10月 25日（星期五）下午 4時止。 

(二)註冊方式： 

1. 註冊方式採網路線上註冊報名，請至網站

http://sport.nowforyou.com/xb5s/註冊報名。請依註冊報名流程操作(流程

請參考網站上的說明)，並務必詳細填寫。選手照片可不必上傳，倘欲上傳照

片，請依規格(照片格式為 300DPI，寬 300 像素，高 400 像素，JPG 檔案格

式，以身份證字號命名)上傳。 

2. 選手、單位註冊時，因比賽業務需求，需姓名、性別、身分證字號、 生日等

資料，若不同意提供上述資料，請勿報名。(個人資料僅限於賽事用，選手教

練泳隊編號密碼請自行妥善保管)。 

3. 已註冊過的單位、選手，不必重複註冊。逾報名截止後，恕不受理新增報名項

目或成績之修正更改。 

4. 各單位網路報名完成前，務必設定【團體項目名單棒次】(即接力棒次)。報名

完畢並列印報名表，加蓋學校印信後掃描為電子檔(PDF 格式)，將此電子檔 

E-Mail至 lyaes591@gmail.com 信箱。 

5. 倘有報名系統之相關疑義，可洽柯澎傑老師，0938113286。 

(三)承辦人：劉曜彰老師，聯絡電話：（02）26091061分機 727或 0921399786。 

(四)報名限制： 

1. 每校至多報名 3隊（以分為 A、B、C隊等為單位）。 

2. 不得跨組、跨校、跨單位報名參賽。 

3. 接力項目人數不足時視為未報名完成，不得跨級(以低報高或以高報低)跨性別

組隊。 

十一、競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游泳協會審定之最新游泳規則。 

十三、獎勵： 

(一)團體錦標：各組優勝之團體頒發優勝獎盃。 

1. 參賽 3隊（含）以下取 1名 



2. 4至 7隊取 3 名 

3. 8隊（含）以上取 4名 

4. 報名多隊之團體成績僅採用 1隊最優成績計算。 

5. 各組優勝以名次（第一名、第二名…）得數計算，所得第一名數最多單位為冠

軍，餘依此類推。如兩單位以上所得第一名數相同時，以所得第二名數多寡判

定，餘依此類推。男子組或女子組接力項目於團體總成績計算，均算 1人成

績；2男 2女混合接力項目，男女組均各算 1人成績。 

(二)個人(含接力)項目：各組各項目優勝選手頒發成績證明。 

1. 5人（隊）以下該項目取消比賽 

2. 6人（隊）錄取 4名。 

3. 7至 8人（隊）錄取 6名。 

4. 9人（隊）以上錄取 8名。 

(三)本賽會之獎盃、獎牌及成績證明，一經頒發不予補發，請妥善保管。 

(四)敘獎：請各校逕依「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辦

理。 

十四、申訴： 

(一) 規則有明文規定者或有關同樣意義之註明者，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 

(二) 有關競賽爭議申訴案件，得先以口頭向裁判長提出申訴，並於該項比賽結束成績

公佈後 30分鐘內向各該競賽種類之裁判長提出書面申訴（附表 1）。未依規定時間

內提出者，不予受理。書面申訴應由該代表隊領隊或教練簽章。 

    (三)有關參賽運動員資格不符或冒名參賽之申訴，請於比賽前 30分鐘，向競賽組提出

書面申訴（附表 2），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不予受理。 

    (四)任何申訴均須繳交保證金新臺幣 3,000元。 

    (五)競賽爭議申訴案件，由各該競賽種類之審判委員會裁定；選手資格爭議申訴案件，

由競賽組裁定。如經裁定其申訴理由不成立時，沒收其保證金。 

十五、注意事項： 

(一)各單位網路註冊時，務必正確填報聯絡 e-mail 及手機號碼，本賽會秩序冊電子檔

及賽後所有選手成績等競賽相關訊息，將公布於麗園國小網站及報名網站，請自行

注意游泳賽專區之訊息公告。 

(二)各參賽學校僅分發 1本秩序冊，不足請自行下載列印。 

(三)請各校自行為選手及參賽帶隊人員辦理保險事宜。 

(四)比賽當日上午 5時 45分至 7時 45分泳池開放熱身練習，會有預約時段，請逕洽麗

園國小承辦人。 

(五)比賽當日上午 7時至 7時 45分辦理報到（報到地點：麗園國小活動中心 2F玻璃

屋），7時 45分檢錄，8時正式比賽。 

(六)比賽場地停車位有限，停滿為止，建議參賽單位多利用大眾運輸工具。 

(七)恕不提供代訂便當服務，請參賽學校自行訂購。 



(八)為避免爭議，成績證明限各隊之隊職員派一名統一代表領取，恕不接受個人領取。 

(九)個人項目及接力賽之選手一經證實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時，取消本次參賽資格及全

部成績。 

(十)教練選手在大會競賽期間，如有違反運動精神之行為，經裁判歸勸無效者，依相關

規定議處，並通知所屬單位。 

(十一) 比賽游泳池（25公尺短水道）水深限度未達 135公分，出發動作嚴禁跳水。 

十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經主辦單位修正後公布。  



（附表 1） 

競賽事項申訴表 

申訴事由  

時間 

 

地點 

 

申訴事實  

證件/證人  

單位領隊  簽章  

裁判長意見  

審判委員會判決  

 

審判委員會召集人簽章：                             日   期： 

附註： 

1.未按競賽規程總則各項規定辦理者之申訴，概不受理。 

2.單位領隊簽章權，可按本規程有關規定，由領隊本人簽章或其代表簽章辦理。 



（附表 2） 

運動員資格申訴表 

被申訴者姓名  單位  
種類 

項目 
 

申訴事項  

證件/證人  

申訴單位領隊  簽章  

競賽組判決  

 

競賽組組長簽章：                                          日   期： 

附註： 

1.未按競賽規程總則各項規定辦理者之申訴，概不受理。 

2.單位領隊簽章權，可按本規程有關規定，由領隊本人簽章或其代表簽章辦理。 

  



 



 


